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自评表（领导班子）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分值
		得分

	基层党组织履责（40）
	1. 按照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制定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安排和责任分工。
	10分
	

	
	2. 专题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每年不少于2次。
	10分
	

	
	3. 基层党组织书记对重要工作“四个亲自”情况。
	10分
	

	
	4. 班子其他成员研究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三同”情况。
	5分
	

	
	5. 党政主要负责人与班子成员、分管党员干部、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廉政谈话每年不少于一次。
	5分
	

	学习宣传教育（15分）
	1. 开展中央纪委、省纪委全会精神学习情况。
	5分
	

	
	2. 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和常规党纪学习情况。
	5分
	

	
	3.组织学习中纪委、省纪委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例不少于2次。
	5分
	

	制度建设权力运行（15分）
	1. 规范权力运行，“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执行情况。
	5分
	

	
	2. 针对廉政风险点加强防控管理，修订完善相关工作制度。
	5分
	

	
	3. 党务、政务公开情况。
	5分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15分）
	1.班子未受到通报批评，班子成员未受到责令检查、诫勉处理。
	5分
	

	
	2. 班子成员未受党纪政务处分。
	10分
	

	组织生活会（10分）
	每年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
	10分
	

	信息报送工作（5分）
	1. 按要求向学校报送相关工作报表、计划、报告、总结等。
	2分
	

	
	2. 积极参加上级纪委及学校组织的相关征文等各类活动。
	3分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加分项
（10分）
	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相关报道被校级及以上报刊或媒体采用；参与学校或上级组织的廉政文化作品、征文等廉洁教育活动并获奖，廉政课题立项。校级每项加1分，市级每项加2分，省级及以上每项加5分，累计加分不超过10分。
	10分
	





